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电科芯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2023 年度业绩补偿方案的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独立财务顾问”）作为中电科芯

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科芯片”或“公司”，曾用名“中电科声光

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电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

顾问，依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

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业绩承诺方进行业绩补偿暨拟回购并

注销股份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如下： 

 

一、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重大资产重组整体方案由重大资产置换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组成。 

重大资产置换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电科芯片以其持有的天津空间电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空间电源”）

100.00%的股权和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神特电”）85.00%

的股份作为置出资产，与中电科芯片技术(集团)有限公司（曾用名“中电科技

集团重庆声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声光电”）、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九研究所（以下简称“中国电科九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四研

究所（以下简称“中国电科二十四”）所以及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电科投资”）所合计持有的重庆西南集成电路设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西南设计”）45.39%的股权、重庆中科芯亿达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芯亿

达”）51.00%的股权以及深圳市瑞晶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晶实业”）

49.00%的股权进行置换。置换交易置入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84,167.87 万元，置出



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79,575.71 万元，差额为 4,592.15 万元，差额部分由公司以现

金形式补足。 

根据电科芯片与重庆声光电、电科投资、中国电科九所及中国电科二十四

所分别签署的《重大资产置换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重大资产置换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以及《资产交接确认书》，各方确认以 2021

年 3 月 31 日作为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的交割日。截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重大资产置换交易的拟置入资产已全部变更登记至公司名

下，公司已经持有西南设计 45.39%的股权、芯亿达 51.00%的股权以及瑞晶实

业 49.00%的股权；重大资产置换交易的拟置出资产已全部变更登记至本次重大

资产置换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的交易对方名下。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情况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方案为公司向北京益丰润勤信创业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北京益丰润”）、合肥中电科国元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电科国元”）、中电科西微（天津）集成电路芯片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电西微”）、重庆微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普通合

伙）（以下简称“重庆微泰”）、中金科元股权投资基金（重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中金科元”）、北京吉泰科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泰

科源”）以及范麟等 35 名自然人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西南设计 54.61%的

股权，向中微半导体（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微股份”）发行股份

购买其持有的芯亿达 49.00%的股权，向戚瑞斌等 4 名自然人发行股份购买其合

计持有的瑞晶实业 51.00%的股权。股份发行价格为 5.42 元/股。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 年 11 月 18 日出具的《中

电科电科芯片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大信验字[2021]第 1-10032 号），截至

2021 年 11 月 16 日，电科芯片收到新增注册资本 174,895,239 元，变更后的注

册资本为 997,056,934 元。本次新增股份已于 2021 年 11 月 26 日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了登记手续，并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募集配套资金的实施情况 

2021 年 10 月 28 日，公司收到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电

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益丰润勤信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306 号），核准公司非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方式向重庆声光电、电科投资、电科研投非公开发行

187,110,185 股，发行价格为 4.81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899,999,989.85 元。

2021 年 12 月 17 日，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非公开发

行 A 股认购资金到位验资报告》（大信验字[2021]第 1-10060 号）验证，截至

2021 年 12 月 14 日止，已收到本次发行上述 3 名发行对象认购款项共计人民币

899,999,989.85 元。公司本次发行股份的登记托管手续已于 2021 年 12 月 24 日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并取得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二、原业绩承诺情况 

重大资产置换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1、业绩承诺情况 

（1）业绩承诺范围 

重庆声光电、中国电科九所、中国电科二十四所和电科投资同意作为补偿

义务人对拟置入资产中采用收益法评估并定价的资产在业绩承诺补偿期内的业

绩实现情况作出承诺，根据《拟置入资产评估报告》，业绩承诺资产和业绩承诺

范围公司具体包括： 

业绩承诺范围公司 
收益法评估资产范围 

评估值

（万元） 

交易作价

（万元） 公司名称 置入股权比例 

西南设计 45.39% 全部净资产 收益法 54,362.63 54,362.63 

芯亿达 51.00% 全部净资产 收益法 10,321.76 10,321.76 

瑞晶实业 49.00% 全部净资产 收益法 19,483.47 19,483.47 

（2）承诺净利润数 

盈利补偿期间为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实施完毕后连续三



个会计年度（含实施完毕当年度），即2021年度、2022年度、2023年度。本次重

大资产置换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进行补偿测算的对象为标的公司所涉及各

自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以下简称“未扣非净利润预测数”）和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下简称“扣非净利润预测

数”，与“未扣非净利润预测数”合称为“预测净利润”）。标的公司所在盈利补

偿期间内的每一会计年度预测净利润以经中资评估出具的并经中国电科备案的

中资评报字[2020]513号、中资评报字[2020]510号、中资评报字[2020]511号《拟

置入资产评估报告》所预测的同期净利润数为准。标的公司在2021年-2023年期

间各年度预测净利润如下所示： 

公司名称 2021年度（万元） 2022年度（万元） 2023年度（万元） 

西南设计 10,201.10 12,363.17 14,147.79 

芯亿达 1,780.19 2,262.93 2,841.17 

瑞晶实业 3,347.68 4,038.67 4,893.38 

合计 15,328.97 18,664.77 21,882.34 

扣非净利润预测数： 

公司名称 2021年度（万元） 2022年度（万元） 2023年度（万元） 

西南设计 7,062.79 9,491.87 12,796.63 

芯亿达 1,780.19 2,262.93 2,841.17 

瑞晶实业 3,347.68 4,038.67 4,893.38 

合计 12,190.66 15,793.47 20,531.18 

于盈利补偿期间内的每一会计年度，标的公司所对应的每年实现的合并报

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下简称“未扣非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还应扣除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实施完毕后电科芯片对置入标的公司追加投资所节省的财务费用，

以下简称“扣非净利润”，与“未扣非净利润”合称为“实现净利润”）应分别

不低于前述所预测的标的公司对应的同期未扣非预测净利润合计数和同期扣非

预测净利润合计数，否则补偿义务人需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相关约定

对电科芯片进行补偿。 

2、利润补偿方式 



根据合格审计机构出具的专项审核意见，如果盈利补偿期间标的公司的未

扣非净利润合计数小于《拟置入资产评估报告》所预测的同期未扣非预测净利

润合计数，或标的公司的扣非净利润合计数小于《拟置入资产评估报告》所预

测的同期扣非预测净利润合计数的，则电科芯片在该年度的年度报告披露之日

起 20 个工作日内，有权以书面方式通知补偿义务人，并要求其履行补偿义

务。 

补偿义务以现金方式履行。补偿义务人因标的公司未实现利润预测或期末

发生减值而向电科芯片支付的现金补偿金额不超过该补偿义务人在本次重大资

产置换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中取得的交易对价。为避免歧义，补偿义务人就其

作为补偿义务人需承担的补偿义务以其在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中取得的交易对价为限。 

在盈利补偿期间内，补偿义务人就标的公司的具体补偿金额按照下列计算

公式计算：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标的公司预测净利润合计数－截至

当期期末标的公司实现净利润合计数）÷补偿期限内标的公司各年的预测净利

润合计数×拟置入资产合计交易对价－累积已补偿金额。 

补偿义务人当期应补偿金额按照当期未扣非净利润计算的应补偿金额与当

期扣非净利润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孰高的原则确定；业绩承诺期间内每一年度补

偿金额独立计算，如果某一年度按前述公式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小于 0 元时，按 

0 元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应补偿金额确定后，该等应补偿金额由

未完成盈利预测的标的公司的补偿义务人承担，各补偿义务人之间的分配方式

如下： 

各补偿义务人就各未实现盈利预测的标的公司应补偿的金额=（该未实现盈

利预测的标的公司的业绩承诺未完成率÷各未实现盈利预测的标的公司的业绩

承诺未完成率合计数）×当期应补偿金额×该补偿义务人在该未实现盈利预测

的标的公司中的补偿比例。 

业绩承诺未完成率=（该未实现盈利预测的标的公司当年预测净利润－该未

实现盈利预测的标的公司当年实现净利润）/该未实现盈利预测的标的公司当年

预测净利润。 



补偿义务人在标的公司中的补偿比例=该补偿义务在该标的公司中的持股实

缴出资比例÷全体补偿义务人在该标的公司中的合计持股实缴出资比例。 

在补偿期限届满时，电科芯片还应聘请合格审计机构对拟置入资产进行减

值测试。若出现期末减值额>补偿义务人补偿期限内累积补偿金额的情况，则相

关补偿义务人将向电科芯片另行补偿，具体补偿安排如下： 

各补偿义务人就各拟置入资产需另行补偿的金额=（该拟置入资产期末减值

额－针对该拟置入资产在补偿期间内累积补偿金额）×该补偿义务人在该标的

公司中的补偿比例。 

3、利润补偿的实施 

如果补偿义务人须向电科芯片补偿利润，补偿义务人需在接到电科芯片书

面通知后 30 日内将应补偿的金额以现金方式一次性支付至电科芯片的指定账

户。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1、业绩承诺情况 

（1）业绩承诺范围 

根据公司与电科国元、重庆微泰、范麟、陈隆章等33名自然人签订的《关

于重庆西南集成电路设计有限责任公司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公司与戚瑞斌签

订的《关于深圳市瑞晶实业有限公司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各补偿义务人作出

业绩承诺和补偿安排。 

电科国元、重庆微泰、范麟等33名自然人同意作为补偿义务人对西南设计

在业绩承诺补偿期内的业绩实现情况作出承诺，戚瑞斌同意作为补偿义务人对

瑞晶实业在业绩承诺补偿期内的业绩实现情况作出承诺。根据《中电科电科芯

片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庆西南集成电路设计有限责任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资评报字[2020]515号）《中电科电科芯片技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深圳市瑞晶实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资产评估报告》（中资评报字[2020]514号），业绩承诺范围具体包括： 



业绩承诺范围公司 
收益法评估资产范围 

评估值

（万元） 

交易作价

（万元） 公司名称 置入股权比例 

西南设计 54.61% 全部净资产 收益法 64,597.45 64,597.45 

瑞晶实业 51.00% 全部净资产 收益法 20,278.80 20,278.80 

注：在计算西南设计54.61%的股权所对应的评估值时，按照持有该等股权的西南设计各股

东（即北京益丰润、重庆微泰、吉泰科源、电科国元、中电西微、中金科元以及范麟等35

名自然人）对西南设计的实缴出资比例*西南设计100%股权评估值计算 

（2）承诺净利润数 

盈利补偿期间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完毕后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含实

施完毕当年度），即2021年度、2022年度、2023年度。补偿测算的对象为西南设

计、瑞晶实业所涉及各自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西南设计、瑞晶实业所在盈利补偿期间内的每

一会计年度预测净利润以经中资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并经中国电科备案的

《西南设计资产评估报告》《瑞晶实业资产评估报告》所预测的同期净利润为准。

西南设计在2021年-2023年期间各年度预测净利润如下表所示： 

公司名称 
2021年度（万

元） 

2022年度（万

元） 

2023年度（万

元） 

西南设计未扣非预测净利

润 
10,201.10 12,363.17 14,147.79 

西南设计扣非预测净利润 7,062.79 9,491.87 12,796.63 

瑞晶实业在2021年-2023年期间各年度预测净利润如下表所示： 

公司名称 2021年度（万元） 2022年度（万元） 2023年度（万元） 

瑞晶实业预测净利润 3,347.68 4,038.67 4,893.38 

在盈利补偿期间内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由公司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

中国境内会计师事务所对西南设计、瑞晶实业的实际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意

见。西南设计、瑞晶实业于盈利补偿期间内每年实现的净利润数应根据合格审

计机构出具的上述专项审核意见结果为依据确定。于盈利补偿期间内的每一会

计年度，西南设计、瑞晶实业所对应的每年实现的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还应扣除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完毕后电科芯片对西南设计、瑞晶实业追加投资所

节省的财务费用）应分别不低于前述所预测的西南设计、瑞晶实业对应的同期



未扣非预测净利润和同期扣非预测净利润，否则补偿义务人需根据《盈利预测

补偿协议》（西南设计、瑞晶实业）的相关约定对电科芯片进行补偿。 

2、利润补偿方式 

1）根据合格审计机构出具的专项审核意见，如果盈利补偿期间西南设计、

瑞晶实业实现的未扣非净利润小于《西南设计资产评估报告》《瑞晶实业资产评

估报告》所预测的同期未扣非预测净利润，或西南设计、瑞晶实业实现的扣非

净利润小于《西南设计资产评估报告》《瑞晶实业资产评估报告》所预测的同期

扣非预测净利润，则电科芯片在该年度的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

内，有权以书面方式通知补偿义务人，并要求补偿义务人履行其补偿义务。 

2）盈利补偿方式 

盈利补偿应以股份补偿优先，股份补偿不足时，应以人民币现金补偿作为

补充补偿方式。 

各补偿义务人因西南设计、瑞晶实业未实现盈利预测或期末发生减值而向

电科芯片支付的股份补偿及现金补偿总额不超过该补偿义务人在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中以所持西南设计、瑞晶实业股权取得的交易对价。 

3）在盈利补偿期间内，西南设计补偿义务人当期应补偿金额按照下列计算

公式计算： 

所有补偿义务人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西南设计累积预测净利润

－截至当期期末西南设计累积实现净利润）÷补偿期限内西南设计各年度预测

净利润总和×所有补偿义务人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以所持西南设计股权

获得的交易对价－所有补偿义务人累积已补偿金额 

注1：补偿义务人当期应补偿金额按照当期未扣非净利润计算的应补偿金额

与当期扣非净利润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孰高的原则确定 

注2：业绩承诺期间内每一年度补偿金额独立计算，如果某一年度按前述公

式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各补偿义务人当期应补偿金额=所有补偿义务人当期应补偿金额×（该补偿



义务人对西南设计的实缴出资比例÷所有补偿义务人对西南设计的合计实缴出

资比例） 

在盈利补偿期间内，瑞晶实业补偿义务人当期应补偿金额按照下列计算公

式计算： 

补偿义务人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瑞晶实业累积预测净利润－截

至当期期末瑞晶实业累积实现净利润）÷补偿期限内瑞晶实业各年度预测净利

润总和×补偿义务人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以所持瑞晶实业股权获得的交

易对价－补偿义务人累积已补偿金额 

注 1：业绩承诺期间内每一年度补偿金额独立计算，如果某一年度按前述

公式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注 2：如果电科芯片在盈利补偿期间内实施现金分红，则补偿义务人根据

上述公式计算出的当年度补偿股份所对应的分红收益应无偿赠予电科芯片。 

4）在盈利补偿期间内，各补偿义务人当期应补偿的股份数按照下列计算公

式计算： 

各补偿义务人当期应补偿股份数=该补偿义务人当期应补偿金额/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每股发行价格 

注 1：如果电科芯片在盈利补偿期间内实施现金分红，则补偿义务人根据

上述公式计算出的当年度补偿股份所对应的分红收益应无偿赠予电科芯片 

注 2：如补偿义务人持有的电科芯片股份数因电科芯片在本次重组结束后

实施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除权事项，则补偿股份数量

作相应调整，计算公式为：当年应当补偿股份数（调整后）=当年应当补偿股份

数（调整前）×（1＋转增或送股比例） 

5）在盈利补偿期间内，若各补偿义务人所持电科芯片股份数不足以补偿在

各会计年度应补偿电科芯片的股份数（以下简称“应补偿股份数”），则该补偿

义务人应先以其所持电科芯片全部股份进行补偿，并就补偿股份不足部分以现

金方式向电科芯片进行补偿。其应补偿的现金数额按照下列计算公式计算： 



各补偿义务人当期应补偿的现金数额=该补偿义务人当期应补偿金额-该补

偿义务人当期已补偿的股份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每股发行价格 

6）在补偿期限届满时，电科芯片还应聘请合格审计机构对西南设计、瑞晶

实业 100.00%股权（以下简称“减值测试资产”）进行减值测试。若出现减值测

试资产期末减值额×所有补偿义务人对西南设计、瑞晶实业合计实缴出资比例>

所有补偿义务人补偿期限内累积补偿金额的情况，相关补偿义务人将向电科芯

片另行补偿股份，具体情形及补偿安排如下： 

①各补偿义务人需另行补偿金额按照下列计算公式计算： 

各补偿义务人需另行补偿金额=（减值测试资产期末减值额×所有补偿义务

人对西南设计合计实缴出资比例-所有补偿义务人补偿期间累积已补偿金额）×

（各补偿义务人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以所持西南设计股权取得的交易对

价÷所有补偿义务人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以所持西南设计股权取得的交

易对价） 

注 1：减值测试资产期末减值金额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减值测试资

产评估值减去期末减值测试资产的评估值并扣除补偿期限内减值测试资产股东

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注 2：补偿义务人对西南设计实缴出资比例为该补偿义务人在本协议签署

之日对西南设计实缴出资比例 

注 3：如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得出的另行补偿金额小于 0 时，按 0 取值，

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补偿义务人需另行补偿金额=减值测试资产期末减值额×补偿义务人对瑞晶

实业出资比例－补偿义务人在补偿期间内针对瑞晶实业的累积已补偿金额 

注 1：如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得出的另行补偿金额小于 0 时，按 0 取值，

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注 2：期末减值金额为标的资产的交易作价减去期末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并

扣除补偿期限内标的资产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注 3：补偿义务人对瑞晶实业出资比例为补偿义务人在《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瑞晶实业）签署之日对瑞晶实业出资比例 

②各补偿义务人需另行补偿的股份数按照下列计算公式计算： 

各补偿义务人需另行补偿的股份数=该补偿义务人需另行补偿金额÷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每股发行价格 

注：如补偿义务人持有的电科芯片股份数因电科芯片在本次重组结束后实

施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除权事项，则补偿股份数量作

相应调整，计算公式为：应当补偿股份数（调整后）=应当补偿股份数（调整

前）×（1＋转增或送股比例）。 

③若各补偿义务人所持电科芯片股份数不足以补偿其需另行补偿金额，则

各补偿义务人应就股份补偿不足部分以现金方式向电科芯片进行补偿。具体现

金补偿数额按照下列计算公式计算： 

各补偿义务人需另行补偿的现金数额=该补偿义务人需另行补偿金额-该补

偿义务人已另行补偿的股份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每股发行价格 

7）若按上述约定确定的相关补偿股份数在个位之后存在尾数的，均按照舍

去尾数并增加 1 股的方式进行处理，由补偿义务人补偿给电科芯片。 

8）电科芯片确定每年度应补偿股份数量后，应在两个月内就应补偿股份的

股份回购及注销事宜制定议案并召开股东大会。若电科芯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该议案，电科芯片将按照总价人民币 1.00 元的价格定向回购上述应补偿股份

并予以注销；若电科芯片股东大会未通过上述定向回购议案，则电科芯片应在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 10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需补偿股份的各补偿义务人，该

等补偿义务人在接到通知后的 30 日内将上述应补偿股份无偿赠送给该等补偿

义务人之外的其他股东，其他股东按其在电科芯片的相对持股比例获赠股份。

具体的股份回购方案或股份赠送方案届时将由电科芯片董事会制定并实施。 

3、利润补偿的实施 

如果补偿义务人须向电科芯片补偿利润，补偿义务人需在接到电科芯片书



面通知后60日内协助电科芯片办理完成上述补偿股份的回购及注销手续、补偿

现金的支付手续。 

三、2023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标的公司西

南设计、芯亿达和瑞晶实业的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于 2024 年

4 月出具了《重庆西南集成电路设计有限责任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

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大华核字[2024]0011006808 号）《重庆中科芯亿达电子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大华核字

[2024]0011006810 号）《深圳市瑞晶实业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

况说明的审核报告》（大华核字[2024]0011006809 号）。 

2023 年度业绩完成情况 

西南设计、芯亿达、瑞晶实业完成未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业绩承

诺目标； 

西南设计完成按补偿协议计算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业绩承诺目

标； 

芯亿达、瑞晶实业未完成按补偿协议计算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业绩承诺目标。 

具体情况如下表：  

标的资产 项目 

2023 年业

绩承诺金

额 

（万元） 

2023 年实

际实现金

额 

（万元） 

差异额 

（万元） 

完成率

（%） 

西南设计 

未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4,147.79 15,148.49 1,000.70 107.07 

按补偿协议计算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2,796.63 13,093.33 296.70 102.32 

芯亿达 

未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841.17 3,696.29 855.12 130.10 

按补偿协议计算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2,841.17 2,447.81 -393.36 86.15 

瑞晶实业 

未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893.38 5,277.31 383.93 107.85 

按补偿协议计算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4,893.38 4,853.89 -39.49 99.19 



2021 至 2023 年度累计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西南设计、芯亿达、瑞晶实业完成三年累计未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业绩承诺目标； 

西南设计、芯亿达完成按补偿协议计算的三年累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业绩承诺目标； 

瑞晶实业未完成按补偿协议计算的三年累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业绩承诺目标。 

具体情况如下表： 

标的资产 项目 

2021-2023

年累计业绩

承诺金额 

（万元） 

2021-2023

年累计实际

实现金额 

（万元） 

差异额 

（万元） 

完成率

（%） 

西南设计 

未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6,712.06 44,171.39 7,459.33 120.32 

按补偿协议计算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29,351.29 34,510.54 5,159.25 117.58 

芯亿达 

未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6,884.29 11,054.45 4,170.16 160.58 

按补偿协议计算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6,884.29 9,267.07 2,382.78 134.61 

瑞晶实业 

未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2,279.73 13,457.22 1,177.49 109.59 

按补偿协议计算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2,279.73 12,211.23 -68.50 99.44 

注：上述累计实现业绩考虑了会计政策追溯调整的影响。 

四、业绩承诺未完成的主要原因 

2020 年末公司启动重大资产重组，基于审慎乐观预测置入资产未来三年盈

利能力。但 2022 年以来，受国际形势、全球通胀、消费电子产品需求弱化等诸

多因素影响，半导体行业处于下行周期且态势低迷，跌价去库存、削减产能成

为行业主旋律。2023 年，半导体行业景气度依然不足，终端市场尤其是消费电

子市场需求持续疲软，5G 基站建设放缓，安全电子盈利空间不断压缩，产业竞

争不断加剧，拖累相关领域企业经营业绩。 

尽管公司不断提升研发水平、加速推动新技术产业化进程，以期通过新产

品、新市场拓展弥补业绩缺口，确保公司持续稳定发展。但部分成熟产品订单



出现萎缩，价格下滑，尤其是子公司芯亿达、瑞晶实业主要面向消费端市场，

市场考验更加严峻，市场竞争尤为激烈，销售规模和盈利水平受到一定程度抑

制。其中： 

芯亿达：1）智能电控、智能家电、安防监控领域受消费市场大环境形势影

响，芯片整体需求萎缩，竞争激烈，芯片售价持续下滑。报告期产品平均售价

较上年同期下降 27.71%，产品平均成本较上年同期下降 23.71%，产品毛利较

上年同期减少 496.48 万元，下降 8.41%；2）为加快产品门类扩充、新产品推

出，确保工信部、重庆市等多项重大专项研发任务顺利完成，芯亿达加大研发

投入力度及研发人员扩充。报告期内新增 14 名研发人员，同时调增部分核心骨

干人员薪资水平与行业接轨、稳定人才，人工成本较上年同期增长 14.11%；

3）报告期内芯亿达积极承接国家、地方政府重点研发项目，以及申报政府支持

培育项目，实现收益 1,465.74 万元，该部分收益作为非经常性损益予以扣除，

导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减少，2023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未达成业绩承诺目标。但芯亿达均完成 2021 至 2023 年度累计未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业绩承诺目标和按补偿协议计算的三年累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业绩承诺目标。 

瑞晶实业：1）消费电子市场需求萎缩，部分同行业竞争对手以微利或低于

成本价销售，尽管瑞晶实业通过增加智能终端等新产品销售弥补业绩缺口，但

公司部分成熟产品、部分核心客户订单下滑较为明显，其中 2 家重要客户报告

期内订单同比下降 45.76%，导致瑞晶实业面临较大业绩承诺压力；2）报告期

内瑞晶实业实现政府补助收益 393.13 万元，该部分收益作为非经常性损益予以

扣除，导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减少。因此，瑞晶实业 2023 年度未完

成按补偿协议计算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业绩承诺目标，2021 至 2023

年度未完成按补偿协议计算的三年累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业绩承诺

目标。相关补偿义务主体将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补充

协议》约定履行业绩补偿承诺。 

五、2023 年度业绩承诺补偿暨股份回购注销方案 

为维护上市公司和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相关补偿义务主体将根据《盈利预



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补充协议》约定履行业绩补偿承诺，当期应补

偿金额为58.33万元，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为107,627股。 

以上所补偿的股份由公司以总价人民币1.00元的价格回购并予以注销，回

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减少，总股本将由1,184,167,119股减少至

1,184,059,492股。为了保证业绩承诺补偿相关事项的顺利实施，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全权办理上述股份回购及注销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支

付回购对价、办理注销手续以及与本次回购、注销股份有关的其他事宜。 

本次业绩补偿暨回购注销股份事项已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尚需公司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公司将积极督促相关股东依照协议约定切实履行业绩补偿承诺，维护公司

和中小投资者利益。 

六、履行的审批程序及后续安排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2024年4月21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五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公司提

供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2023年度业绩补偿方案暨回购注销对应补偿股份议

案》进行审阅，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2023年度业绩补偿方案暨回购注销对应

补偿股份是依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补充协议》作出的，

遵守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维护了上市公司和广大中小股东利益，因此同意将

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由董事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4年4月24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十二届监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2023年度业绩补偿方案暨

回购注销对应补偿股份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业绩承诺补偿方案暨回购注销对应补偿股份议案符合签

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补充协议》等协议的约定，审议

及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监事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瑞晶实业未实现业绩承诺，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

定，补偿义务主体应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履行补偿义务。本次业绩补偿方案已经

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本事项

尚需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且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时，本次相关业绩承诺补偿

方应回避表决，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市公司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合法合

规，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独立财务顾问提请并将继续

督促公司及补偿义务人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履行相关补偿承诺，切实保

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以下无正文） 

 

 
  




